
附件 2

2024 年第二批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申报数额分配表

备注：省属卫生健康类社团申报继教项目通过湖北省卫生界学会办公室统一上报；市州卫生健康类社团申报继教项目通过

同级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组织上报。

序号 推荐单位 申报数额上限 序号 推荐单位 申报数额上限

1 武汉市 70项

17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华中科技大学

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武汉大学

中南医院（以申办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为主）

各 5项2 黄石市 45项

3 十堰市 50项

4 襄阳市 40项

18

湖北省第三人民医院、湖北省妇幼保健院、湖北省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中国人民解放军中部战区总医院、湖北

民族大学附属民大医院、湖北省中医院、湖北省中西医

结合医院

各 10项
5 宜昌市 70项

6 荆州市 55项

7 荆门市 30项 19

8 鄂州市 25项 20 其他部省属医疗卫生单位 各 2项

9 孝感市 50项 21 湖北省医学会 50项

10 黄冈市 55项 22 湖北省医师协会 25项

11 咸宁市 30项 23 湖北省护理学会 20项

12 随州市 35项 24 湖北省中医药学会、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 各 15项

13 恩施州 40项 25 湖北省预防医学会、湖北省医院协会 各 10项

14 仙桃市 15项 26 湖北省输血协会、湖北省针灸学会 各 5项

15 天门市 15项 27 湖北省康复医学会 3项

16 潜江市 15项 28 其他省属卫生健康类社团 各 1项


